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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横穿马路 瞬间被撞翻
本 报 讯 蔡 立 凡 报 道 近 日 ，樟 树 市

四 特 大 道 湿 地 公 园 路 段 发 生 了 惊 险 一 幕 ，

一 名 正 跟 着 妈 妈 过 马 路 的 小 女 孩 ，突 然 挣

脱 妈 妈 的 手“ 飞 奔 式 ”横 穿 马 路 ，可 下 一 秒

就 被 一 疾 驰 而 来 的 小 车 撞 翻 在 地 ，令 人 不

禁胆颤。

事发后，执勤交警火速赶到现场，受伤的

小女孩也被送往医院。所幸，经医生诊断，这

名幼童仅腿部轻微骨折，目前已无大碍。

樟树交警温馨提示：孩子的交通意识薄

弱，作为家长一定要看护好孩子，特别是暑假

期间，孩子外出增多，请务必加强对孩子的交

通安全教育和看护，让其明白马路不是嬉戏的

场所。

本 报 讯 蔡 立 凡 报 道

近日，樟树交警民辅警走进樟

店线沿线村庄开展夏季交通

安全宣传，把“三零一戴”安全

知识送到乡村送给村民。

针 对 农 村 地 区“ 一 老 一

小”“一盔一带”等交通安全问

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面对

面讲解、分析事故案例的方

式，民警向群众宣传佩戴头盔

的重要性及三轮车违法载人

的危害性，提醒村民日常骑乘

电动车、三轮车出行要佩戴安

全头盔，加强零违法零酒驾零

事故和戴头盔宣传，维护农村

稳定的交通安全形势。

!宜春法治!
靖安司法局多举措助力社区矫正对象

本报讯 梁可依 葛书江
报道 近期，靖安县司法局围

绕社区矫正工作的新要求、新

任务，以实施“十百千万”专项

行动为契机，认真落实“四个

一”系列帮扶措施，扎实开展社

区矫正对象“回首自己、回归家

庭、回报社会”专题活动。

敲响犯罪警钟，举办一次

现身说法。组织每个社区矫

正对象讲述自己的服刑经历、

接受社区矫正之后的思想变

化及今后的人生打算，认真剖

析自己走向犯罪深渊的原因，

深刻吸取教训，走好今后的人

生之路。

筑牢法治围墙，组织一次

集中学习。一是组织社区矫正

对象学习法律法规。各司法所

工作人员为其讲解社区矫正相

关法律法规，通过以案说法，告

诫社区矫正对象要端正态度，

认罪服法，遵规守纪，积极主动

接受教育，自觉远离违法犯

罪。二是开展思想道德教育。

将道德教育融入社区矫正对象

的日常教育，积极弘扬社会公

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

品德，鼓励社区矫正对象分享

身边的道德模范故事和自己做

的好人好事，以道德的感召力

量引导社区矫正对象守规明

礼、修身立德。

打 破 内 心 枷 锁 ，进 行 一

次心理帮扶。通过组织社区

矫正对象撰写思想汇报，引

导社区矫正对象全面反思自

我，加倍珍惜改造机会；通过

给家人写一封信，鼓励社区

矫正对象抒发对家人的爱意

和歉意，充分发挥家庭港湾

的作用，引导社区矫正对象

顺利回归家庭、融入社会；通

过开展心理健康知识讲座，

引导社区矫正对象正确认识

自我，消除不良情绪，培育积

极向上、阳光健康的心理；通

过“一对一”谈心谈话，帮助

社区矫正对象树立遵纪守法

的诚心、悔过自新的决心和

面向未来的信心。

找 寻 个 人 价 值 ，开 展 一

次志愿服务。一是组织公益

活动。引导社区矫正对象积

极主动参与文明卫生城市创

建、秀美乡村建设等工作，以

实际行动履行好一个公民应

尽的社会责任。二是开展爱

心帮扶。进一步激发社区矫

正对象对社会责任的认知和

人生价值的思考，引导他们

积极融入社会，回报社会，在

无私奉献中展现自己的精神

风貌。

樟树交警开展“三零一戴”宣传活动

如何确定退役军人的安置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第十三

条规定：

“退役军人原所在部队应当将退役军人移

交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安

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负责接收

退役军人。

“退役军人的安置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确定。”

退役军人安置地的确定，坚持以人为本，

主要从有利于退役军人工作生活的基本原则

出发，结合相关规定条件和本人意愿，合理确

定。退役军人移交安置，主要分为依托本人安

置、依托配偶安置和依托父母安置三种，具体

适用条件由国家另行规定。退役军人一般由

其原籍或入伍时所在省（区、市）负责接受安

置，符合条件的也可以到其配偶随军前或者结

婚时常住户口所在地或者配偶现常住户口所

在地安置。对无配偶的退役军官，可以比照军

队规定的配偶随军条件到部队驻地安置，符合

规定条件的也可以到父母任何一方常住户口

所在地安置。

参战退役军人依法享受哪些优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第五条

规定：

“退役军人保障应当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与

社会进步相适应。

“退役军人安置工作应当公开 、公平、公

正。

“退役军人的政治、生活等待遇与其服现役

期间所做贡献挂钩。

“国家建立参战退役军人特别优待机制。”

对参战退役军人实行特别优待，主要体现

在以下措施：

（1）对参战退役军人优先安置；

（2）参战退役军人的随迁子女需要转学、

入学的，由安置地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优先

保障；

（3）各级人民政府对参战退役军人，应当提

高优待标准；

（4）军队医疗机构、公立医疗机构应当对参

战退役军人给予优惠；

（5）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

作的机构应当将本行政区域内参战退役军人的

名录和事迹，编辑录入地方志等。

堆放物倒塌造成他人损害谁承担责
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

五条规定：“堆放物倒塌、滚落或者滑落造成他

人损害，堆放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

堆放物损害责任，是指由于堆放物滚落、滑

落或者倒塌，致使他人人身或者财产权益受到

损害，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的物

件损害责任。堆放物具有一定危险性，一旦发

生倒塌、滚落、滑落，可能会对社会公众的人身、

财产安全造成威胁。堆放人对堆放物有管护义

务，应该合理选择堆放地点、堆放高度，要堆放

稳固并进行看管。

公共道路上遗撒妨碍通行物品造成
他人损害谁来担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

十六条规定：“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

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行为人承

担侵权责任。公共道路管理人不能证明已经

尽到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的，应当承担相

应的责任。”

公共道路指公共通行的道路。公共道路

妨碍通行损害责任的责任主体包括妨碍通行

的具体行为人和公共道路管理人，其中具体行

为人的归责原则为无过错责任，责任成立不以

存在过错为要件；公共道路管理人的归责原则

为过错推定原则，在公共道路管理人证明已经

尽到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的情形下才能免

除责任。关于妨碍通行物，可以是在公共道路

上设置的非法路障、晾晒的粮食、倾倒的垃圾

等固体；也可以是泄露到公路上的汽油、向道

路倾倒的污水等液。

什么是强迫劳动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四条

规定：

“以暴力、威胁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强

迫他人劳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明知他人实施前款行为，为其招募、运送

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强迫他人劳动行为的，依

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作为公民，劳动者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强迫劳动罪既侵犯劳动者的人身自由，又侵犯

国家劳动管理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

规定有利于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刑讯逼供罪怎么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

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

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

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

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我国法律严格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即使

是被怀疑或者被指控犯有罪行而受审的人，也

不允许非法侵犯其人身权利。刑讯逼供会造成

受审人的肉体伤害和精神损害，因此，直接侵犯

了公民的人身权利。而按照刑讯逼供所得的口

供定案，又往往是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因此，

又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破坏了社会主

义法制，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威信。

宜春市广播电视台法治频道供稿

宜丰举办退赃会 失主挽损心感激
本报讯 冯江 熊卫洪

报道 “谢谢你们，为我们公

司 挽 回 了 80 万 元 损 失 ！”近

日，在宜丰县公安局大厅，夏

季治安集中整治专项行动退

赃大会现场，工业园一家农作

物肥料制造公司的代表前来

领取现金时，握着民警的手激

动地说。

去年11月，该公司从犯罪

嫌疑人皇某处，采购公司购买

的硫酸钾原料，用于生产有机

无机复混肥。公司将原料投入

生产，共产出的有机无机复混

肥317吨，分别销售给了安徽、

贵州两省的两家公司，造成了

农作物受损并减产。经省质检

机关检测，产品质量不合格。

皇某涉嫌制售假劣农资罪。

接到报案后，宜丰县森林

公安分局予以立案并依法严

厉打击。经过不懈努力，于今

年 4 月将皇某抓获归案，破获

了这起制售假劣农资犯罪案

件，挽回了企业 80 万元的经

济损失。

今年的这场退赃大会，吸

引了 200 多名群众参与。宜

丰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负责人

向现场群众简要通报了近期

侦破案件的工作情况，以及今

年在追赃挽损方面的丰硕战

果，并依法将前期侦查破案过

程中追缴的赃款赃物，逐一发

还给了相关单位和个人。

今年上半年，宜丰县公安

机关共破获传统盗抢骗案件

60 余起，为群众挽损 18 万余

元，追回被盗价值赃物15万余

元。电信网络诈骗案同比下

降 25.76% ，为群众挽回损失

160 万余元，破获食药环知水

森领域案件20余起，为群众挽

回经济损失 100 余万元。


